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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一、相关事项基本情况： 

（一）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10

月 11日、14日收到公司第二大股东深圳市博恒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恒

投资”）送达的其与陈卓婷、陆尔东、李强、林昌珍、陈军、刘红等六位自然人

股东分别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书》（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10 月 12 日、15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81、

083））。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一个

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应当合并计算。签订上述《一致行动协议书》后，一致行

动人博恒投资、陈卓婷、李强、陆尔东、林昌珍、陈军、刘红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76,498,08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08%），超过公司目前控股股东汉富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富控股”）持有的股份 75,000,12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65%）。 

2019 年 11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 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由博恒投资提交的《关于免去韩学渊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职务

的议案》、《关于选举黄国铭为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关于选举杨春龙为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关于选举陈毅龙为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田进为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五项议案，博恒投资完成了对公司董事会的改选。 

2019 年 11 月 29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120）公司控股股东由“汉富控股”变更为“博恒

投资、陈卓婷、李强、陆尔东、林昌珍、陈军、刘红”；公司实际控制人由“韩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学渊”变更为“王玩虹、陈卓婷、李强、陆尔东、林昌珍、陈军、刘红”。 

2020 年 5月 28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51）。因一致行动人刘红误操作减持，公司控股股

东由“博恒投资、陈卓婷、李强、陆尔东、林昌珍、陈军、刘红”变更为“博恒

投资、陈卓婷、李强、陆尔东、林昌珍、陈军”；公司实际控制人由“王玩虹、

陈卓婷、李强、陆尔东、林昌珍、陈军、刘红”变更为“王玩虹、陈卓婷、李强、

陆尔东、林昌珍、陈军”。 

2020 年 10 月 21 日，根据相关方签订的《一致行动协议》及《一致行动协

议之补充协议》约定，一致行动关系到期解除。（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2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73）。本次

一致行动协议到期解除未违反法定持股要求和原有的持股承诺。 

二、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相关规定 

根据《公司法》的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控股股  

东是指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持有股份  

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大 

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

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8.1 条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的规定，控

股股东：指其持有的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 50%以上的股东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

然不足 50% ，但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

重大影响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指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

支配公司行为的人。控制：指有权决定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能据以从

该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1．为

上市公司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2．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3．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

任；4．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

重大影响；5．中国证监会或者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1、本次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前、后的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前公司控股股东合计持股 77,513,783，占总股本的

22.37%，控股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格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 控制股份数量（股） 控制股份比例 

1 博恒投资 37,500,000 10.82% 

2 陈卓婷 13,493,872 3.89% 

3 陆尔东 7,549,150 2.18% 

4 李强 7,396,460 2.13% 

5 林昌珍 9,814,268 2.83% 

6 陈军 1,760,033 0.51% 

合计 77,513,783 22.37% 

（注：上述表格百分数偏差为四舍五入导致） 

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前述表格股东持股不再合并计算，截止 2020 年 10

月 20日股东名册，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格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 控制股份数量（股） 控制股份比例 

1 汉富控股 75,000,127 21.65% 

2 博恒投资 37,500,000 10.82% 

3 陈卓婷 13,493,872 3.89% 

4 林昌珍 9,814,268 2.83% 

5 陆尔东 7,549,150 2.18% 

6 李强 7,396,460 2.13% 

7 李钢钢 4,712,300 1.36% 

8 惠渊博 4,707,449 1.36% 

9 桑宏钰 4,691,702 1.35% 

10 李红军 4,626,909 1.34% 

2、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鉴于： 

（1）公司目前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董事长 1 人、独立董事 2 人。均由

博恒投资提名并经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产生； 

（2）汉富控股共持有公司股份 75,000,12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1.65%。

汉富控股持有的公司股份中有 45,000,127 股目前处于司法冻结及多次轮候冻结

状态。截止本公告，汉富控股持有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及多次轮候冻结累计达到

151,755,994 股。根据京东司法拍卖网显示，汉富控股持有公司的 39,200,000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11.31%，占汉富控股持股的 52.27%）已经进入司法拍

卖程序，该部分股份被拍卖后，汉富控股持有的股份将由 21.65%下降至 10.33%

（百分比数据合计产生误差为计算时四舍五入导致）。同时根据轮候冻结的情况，



在前述拍卖后汉富控股持有的剩余股份随时面临继续被司法拍卖、划转的可能； 

（3）因汉富控股质押给北京泓钧用于担保支付《股份转让协议》项下尾款

1.59 亿元用于补偿、赔偿上市公司诉讼（仲裁）的款项的股份目前已经多次司

法冻结及轮候冻结（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4 日披露的《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被

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2），为维护公司利益，公司已就此向

法院提起诉讼，该部分股份因本案也存在被强制执行的可能性； 

（4）在汉富控股持有公司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拍卖等事项发生时，汉富

控股未配合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认为：1、汉富控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仅占总股本的 21.65%，其他股东

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占总股本的 78.35%，虽然汉富控股目前可实际支配的上

市公司股份表决权在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能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影响，但

不能必然得出其对股东大会的决议有决定性影响；2、因汉富控股持有公司的股

份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数量已经远超其持有公司的全部股份，同时其持股的

52.27%已进入司法拍卖程序，汉富控股股权的已存在不稳定的情形；3、公司董

事会成员为博恒投资提名并经股东大会表决通过，汉富控股的实际控制人韩学渊

目前也无法支配上市公司行为；4、汉富控股及其实际控制人不配合信息披露的

行为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四章“股东、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相关要求。 

综上，结合实际情况公司认为一致行动协议解除后，公司控股股东由“博恒

投资、陈卓婷、李强、陆尔东、林昌珍、陈军”变更为“无控股股东”，公司实

际控制人由“王玩虹、陈卓婷、李强、陆尔东、林昌珍、陈军”变更为“无实际

控制人”。 

四、法律意见 

一、公司相关股东终止一致行动人情况 

根据公司向我所律师提供的信息，公司第二大股东深圳市博恒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博恒投资”）与陈卓婷、陆尔东、李强、林昌珍、陈军、刘红等

六位自然人股东分别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书》。2020 年 10 月 21 日，根据相

关方签订的《一致行动协议书》及《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原

协议的有效期延长至本补充协议生效之日起十二个月，即至 2020 年 10 月 21



日”，一致行动关系已经到期解除，且现公司各方表示不再续约。 

本所律师认为，《一致行动人协议书》及《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于

2020 年 10 月 21 日到期终止，且经一致行动人各方确定不再续签一致行动人协

议，终止一致行动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七）项

“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产生权利义务终止的法律结果。  

二、相关股东终止一致行动人关系后公司前十大股东 

《一致行动协议》及《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终止后，一致行动人博恒

投资、陈卓婷、李强、陆尔东、林昌珍、陈军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再合并计算。 截

止 2020 年 10月 20 日股东名册，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格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 控制股份数量（股） 控制股份比例 

1 汉富控股 75,000,127 21.65% 

2 博恒投资 37,500,000 10.82% 

3 陈卓婷 13,493,872 3.89% 

4 林昌珍 9,814,268 2.83% 

5 陆尔东 7,549,150 2.18% 

6 李强 7,396,460 2.13% 

7 李钢钢 4,712,300 1.36% 

8 惠渊博 4,707,449 1.36% 

9 桑宏钰 4,691,702 1.35% 

10 李红军 4,626,909 1.34% 

三、相关股东终止一致行动人后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一）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认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8.1 条第（六）项规定：“实际控制

人：指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支配、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自然

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8.1 条第（七）款规定：“控制：指

有权决定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能据以从该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

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  

1.为上市公司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  

2.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  

3.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

任； 

4.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



重大影响；  

5.中国证监会或者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根据现行有关规定，如果拥有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则可认定为能够支配、

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行为，是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如果不拥有对上市公司的控

制权，则不是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二）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实际控制人

认定情形 

1、公司不存在持股 50%以上股东 

如前所列公司前十大股东，公司第一大股东是汉富控股，持股 21.65%。又

据公司提供的信息，《一致行动人协议书》及《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终止

后，各股东不存在委托持股、委托表决权或其他特殊权利义务安排；各股东之间

未再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亦不存在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的情

形。因此，公司不存在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 18.1 条第（七）款第 1项规定的情形。  

2、公司不存在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的上市公司股东。 

根据《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第第七十八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如本意见所列，公司第一大股东汉富控股持股 21.65%，与公司其他股东以

及公司各股东之间不存在委托持股、委托表决权或其他特殊权利义务安排，且公

司股东之间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亦不存在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构成一致行动

关系的情形。  

因此，公司不存在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的上市公司股

东，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8.1 条第（七）款第 2 项的情

形。 

3、公司不存在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

数以上成员选任的上市公司股东。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零六条：“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1

人。” 基于公司公告，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董事会由 5名董事组成，



黄国铭、杨春龙、许雄、陈毅龙、田进，其中黄国铭、杨春龙、陈毅龙、田进均

由博恒投资提名并经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产生，且该投票结果产生

基于博恒投资与其他股东签署的《一致行动人协议书》，该协议书现今已经终止。 

根据《公司章程》第七十六条：“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通过：

（三）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的任免及其报酬和支付方法” ；第七十五条：“股

东大会作出普通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 1/2 以上通过” ；第八十二条：“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单项提案的方

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除本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需要以累积投票制的

方式选举董事、监事的情形，公司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适用

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即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 1/2以上通过即可。公司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达到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30%以上时，公司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应实行累积投票制度 ”，

公司第一大股东汉富控股持股 21.65%，并未达到 30%，因此适用普通决议表决方

式。据此，汉富控股的持股比例并不能必然导致汉富控股能够单独决定上市公司

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 

因此，上市公司不存在通过其可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单独决

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的股东。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8.1 条第（七）款第 3项的情形。  

4、上市公司不存在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

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股东大会作出决议，

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但是，股东大会作出修改公司章

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

式的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第七十五条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分为普通决议和特别

决议。股东大会作出普通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通过。 股东大会作出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虽汉富控股持股比例可

能会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影响，但不能必然得出其对股东大会的决议有决定性



影响。 

另，汉富控股持有的上市公司的股票状况并不确定：汉富控股共持有上市公

司75,000,127股，其中有 45,000,127股目前处于司法冻结及多次轮候冻结状态。

截止本意见书出具，汉富控股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被司法冻结及多次轮候冻结累

计达到 151,755,994 股。汉富控股持有的股份随时面临被司法拍卖、划转的可能，

进而导致汉富控股持股比例降低。另经查询，因汉富控股未履行其与有格投资有

限公司的（2019）京 03 民初 110 号《民事调解书》，有格投资有限公司向北京

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汉富控股财产，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做出

（2020）京 03 执 667 号《执行裁定书》，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已通过京

东司法拍卖平台对汉富控股持有公司的 3920 万股票进行一拍预告，开拍时间为

2020年 10月 31日，若执行完毕，汉富控股持股数量会减少。 

因此，公司不存在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

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8.1

条第（七）款第 4项的情形。  

最后，根据贵司 2018 年公司公告信息： 2018 年泓钧资产将其持有的贵司

全部股权转让给汉富控股，泓钧资产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依据《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对该

次股权交易信息真实、准确、完整进行披露。从已经披露信息来看，双方就有关

该次股权交易所披露的文本仅有《股份转让协议》，并不存在其他相关协议。 

但经我们查询，北京泓钧与汉富控股之间，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正在

诉讼（案号：【2020】京 03 民初 375 号），该案件可能涉及北京泓钧与汉富控

股因该次股权交易相关协议的争议，因该案信息未公开，我们未能了解到案件全

部信息，也无法判断北京鸿钧与汉富控制之间是否存在到公司控制权溢价等协

议。但若该两主体之间确实存在公司控制权溢价协议，则汉富控股已经涉嫌违规

披露。根据《收购办法》第 76 条规定：“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

活动中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报告、公告等文件中有虚假记载、误导性称述或者重

大披露的，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采取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责令暂停或者停

止收购等监管措施。在改正前，收购人对其持有或者实际支配的股份不得行使表



决权”，因此， 汉富控股与北京泓钧的股权转让交易中若涉及这样的协议，汉

富控股的表决权可能会受到限制。 

（三）汉富控股不是公司控股股东 

根据《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

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

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

十，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

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汉富控股持有公司股比例不足 50%，且如本意见书

前述，汉富控股亦不能对股东大会的决议有决定性影响，因此，本所认为汉富控

股不构成公司控股股东。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根据现行有关规定对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认定标准，结合公

司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成员构成、股东大会表决情况、第一大股东股票冻结情

况，本所认为，公司股东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8.1 条第

（七）款规定中关于认定控制权的情形，公司无实际控制人、无控股股东。  

五、备查文件 

北京海征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10月 23日 


